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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统一规划用地面积：161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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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  例

医院 5G通信基站机房及配套设施5G

须统一规划用地面积

地块编号
建筑密度

 （%）
用地性质

计算指标用地面积

      (㎡）
容积率

绿地率

 （%）

计容积率建筑面积

    （㎡）

用地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

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 备注
申请用地面积

(㎡）

3144 ≤10061 每100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≥1.5个3000 ≤3.2 ≥35≤30 -
医疗卫生用地

（0806）
ZKC-007-15-02

规划控制图

 区域位置图

用地位置

说明：

    1、本图则尺寸均以米计；

    2、本图则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；

    3、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用地的使用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，

该部分用地属于城市公共开敞空间，不得用于经营性用途；

    6、本《告知书》未明确的相关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

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标准与政策等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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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.12.7

申 请 人 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仲恺高新区分局建设用地科

惠州仲恺高新区潼侨东片区及陈江观田片区

ZKC-007-15-02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（草案）

ZK2022TJ0083

  4、如相邻地块由同一建设单位统一开发建设时，可取消地块间建

  筑红线，但须满足相关建筑退让要求；

    5、建筑红线已退让用地界线或城市道路红线≥35米的，高层建筑

红线无需加退5米，其他情况下均需加退至少5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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